
傳染病肆虐，接種疫苗有助預防感染。富衛為您踏前一步，由即日至2021年6月30日，任
何富衛人壽個人保險計劃保單 1（「個人保險計劃」）的合資格客戶（「合資格客戶」）4於接
種疫苗後產生受保的不良反應可享額外保障6，範圍涵蓋所有本地當局認可之疫苗5，包括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疫苗副作用特別保障」），費用全免兼且毋須登記，即時享受真正
的全面防衛。

有關詳情，請致電您的富衛理財顧問或我們的服務熱線 (852) 3123 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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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 至係人生

保障期：2021年2月8日至2021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天）

保障範圍（每名被保人）：

住院前門診保障

300港元

（最多1次）

住院現金保障

每日1,000港元

（只限1次住院，最多15日）

恩恤身故保障

250,000港元

免費
「疫苗副作用

特別保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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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 至係人生

A. 免費「疫苗副作用特別保障」條款及細則
 1. 個人保險計劃指由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富衛」）、富衛人壽（香港）有限公司、富衛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及富衛人壽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富衛人壽」）承保的個人保險計劃。有關個人保險計劃須受保單條款約束，詳情請參閱其產品小冊子及保單條款。
 2. 免費「疫苗副作用特別保障」由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保障」）提供，保障期由2021年2月8日至2021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天）（「保障期」）。
  a. 於2021年2月7日或之前繕發及生效之個人保險計劃保單：本保障之保障期由2021年2月8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天）；
  b. 於2021年2月8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間繕發之個人保險計劃保單：本保障之保障期由保單生效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天）。
  確診日期或住院日期必須要在保障期期間，而相關保單必須仍然生效，合資格客戶方可享有本保障。
 3. 本保障將會於下列情況終止（以較早出現者為準）：
  a. 保障期完結；
  b. 個人保險計劃的被保人身故；
  c. 個人保險計劃終止；或
  d. 富衛終止本保障。
 4. 本保障的合資格客戶須為個人保險計劃的被保人，而其個人保險計劃保單必須於2021年6月30日或之前經由富衛人壽簽發。即使合資格客戶同時屬為多份個人保險計劃保單的被保人，於本保

障下的各項保障中，每名被保人只可獲1次賠償。
 5. 香港或澳門政府認可疫苗接種指以免疫為目的（並與感染後接種的疫苗無關），而該疫苗（包括首劑注射，後續注射及加強劑注射）均須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或香港或澳門衛生部門批

准，並須由香港或澳門的註冊醫生處方，及於保障期內經由註冊醫生或註冊護士在香港或澳門境內的任何醫院、門診或場外地方進行注射。
 6. 受保的接種疫苗不良反應是指於保障期內接受認可疫苗接種，並於接種后十四（14）日內確診出現接種疫苗后的不良反應（「受保的接種疫苗不良反應」）。接種疫苗后的不良反應是指根據世界

衛生組織（「世衛」），接種疫苗后的不良反應：
  a. 是指任何於接種疫苗后出現的特殊醫學狀況，並且不一定與疫苗的使用有因果關係。不良反應可以是指任何不利或非預期的癥狀；異常的實驗檢測結果、癥狀或疾病；
  b. 可歸納為五類：與疫苗產品相關的反應、與疫苗質量缺陷相關的反應、與錯誤接種疫苗相關的反應、與接種疫苗導致焦慮相關的反應；及接種疫苗相關反應的巧合事件；及
  c. 可再細分為：過敏性反應、局部性反應、系統性反應或神經性反應。
  資料來源：世衛網頁（摘錄於2021年1月）：https://vaccine-safety-training.org/classification-of-aefis.html

 7. 如合資格客戶在保障期內出現受保的接種疫苗后不良反應，本保障將提供下列保障：
 a. 住院前門診保障
  富衛將支付本保障最多1次：
  i. 如合資格客戶因受保的接種疫苗不良反應於香港或澳門以門診方式諮詢註冊醫生，並於該諮詢隨後的14日內住院；及
  ii. 獲下列的住院現金保障。
 b. 住院現金保障
  如合資格客戶因受保的接種疫苗不良反應及於14日內於香港或澳門住院，富衛將每日向合資格客戶支付住院現金保障，最多為15日，只限1次住院。
 c. 恩恤身故保障
  如合資格客戶於保障期內，確診受保的接種疫苗不良反應后30日內因受保的接種疫苗不良反應或其併發症於香港或澳門身故，將獲賠償。

C. 不保事項
 8. 若因以下任何一種情況導致該受保的接種疫苗不良反應，富衛不會作出任何賠償：
  a. 不論事發時精神是否健全，任何蓄意自我傷害或自殺；或
  b. 使用任何類型的生化武器進行恐怖襲擊。

D. 定義
 9. 「住院」是指被保人在醫療所需的情況下，按註冊醫生的建議以住院病人身份入住醫院以接受醫療服務。
  住院必須以醫院開出的出院撮要或每日病房費單據作證明，被保人必須在整個住院期間連續留院。
 10. 「門診」是指被保人於註冊醫生/專科醫生的診所、日間手術中心、醫院的門診或急症醫療部或醫院內的日間手術中心接受與因接種疫苗后的不良反應引致的疾病有關的服務及物品。 
 11. 「病況」是指不適或疾病，包括任何由此而引發的併發症。
 12. 「醫院」是指符合以下所有要求的醫療設施：
  a. 為根據其經營所在國家之法律持有牌照的醫院；
  b. 由醫生監督，並由合資格護士提供24小時之護理服務；
  c. 主要就損傷或疾病提供入院診斷及治療服務；
  d. 具備診斷及進行大型手術之設施；及
  e. 主要業務並非一般診所、療養設施、療養院、休養所、精神病設施、戒酒及戒毒中心、預防性醫療設施、順勢治療設施或臨終護理機構。
 13. 「醫療服務」是指就診斷或治療被保人的病況所提供的醫療所需服務，包括按情況所需的住院、治療、程序、檢測、檢查或其他相關服務。
 14. 「醫療所需」是指按照一般公認的醫療標準，就診斷或治療相關病況接受醫療服務的需要，而醫療服務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a. 需要註冊醫生的專業知識或轉介；
  b. 符合該病況的診斷及治療所需；
  c. 按良好而審慎的醫學標準及主診註冊醫生審慎的專業判斷提供，而非主要為對被保人、其家庭成員、照顧人員或主診註冊醫生帶來方便或舒適而提供；
  d. 在環境最適當及符合一般公認的醫療標準的設備下，提供醫療服務；及
  e. 按主診註冊醫生審慎的專業判斷，以最適當的水平向被保人安全及有效地提供。
 15. 「註冊醫生」是指符合以下資格的西醫：
  a. 具有正式資格並已按香港法例第161章《醫療註冊條例》在香港醫務委員會註冊，或在香港境外的司法管轄區內由我們絕對真誠及合理地認為具有同等效力的團體註冊；及
  b. 在香港或香港境外的司法管轄區，經當地法例許可提供相關醫療服務。
  而下列人士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包括在內，被保人、保單持有人、保險中介人、或保單持有人及/或被保人的僱主、僱員、直系親屬或業務夥伴（除非事先經富衛的書面批准）。若該醫生未能按香

港法例或在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轄區具有同等效力的團體註冊（由富衛絕對真誠及合理地決定），我們必須作出合理的判斷，以決定該醫生是否仍被視為符合資格及已註冊。

E. 索償通知及證明
 16. 就住院前門診保障和住院現金保障，索償申請必須於被保人出院當日起90個曆日內提交予富衛。就恩恤身故保障，被保人身故后，富衛認可之身故證明必須於合理時間內送交富衛，並待富衛

批核后，方可給予恩恤身故保障。提交索償申請時必須包括下列文件及資料，否則有關索償申請會被視為無效或不完整，而富衛亦不會給予賠償：
  a. 已填妥的富衛指定索償表格；
  b. 認可疫苗接種證明，並注有接受疫苗接種之日期（例如：疫苗注射紀錄、認可疫苗接種收據副本等）；
  c. 住院證明（如適用），並注有入院日期及由註冊醫生提供的醫療證明，以確認這是由受保的疫苗不良反應所致；
  d. 門診諮詢證明（如適用），並注有諮詢日期（例如：諮詢收據副本）及由註冊醫生提供的醫療證明，以確認這是由受保的疫苗不良反應所致；
  e. 身故證明（如適用）及由註冊醫生提供的醫療證明，以確認該身故是由受保的疫苗不良反應所致；及
  f. 所有富衛合理要求的相關資料、證明書、報告、證據、轉介信及其他數據或資料。
  若索償申請未能於上述期限內提交，必須通知富衛，否則富衛將有權拒絕其於上述期限后提交的索償申請。

F. 一般條款及細則
 17. 富衛有權隨時更改或終止本保障的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異議，富衛就本保障擁有最終決定權。
 18. 就本刊物或本推廣內容有任何爭議，富衛擁有最終詮釋權。
 19. 本刊物是由富衛發行及只在香港或澳門派發，並不能詮釋為在香港或澳門境外出售、遊說購買或提供富衛的保險產品或服務。在本推廣內之保險產品及服務的銷售及申請程序必須在香港或澳

門境內進行及完成手續。

任何推廣優惠或宣傳材料應與相關產品小冊子及保險產品之條款及細則同時參閱。客戶不應單憑任何推廣優惠或宣傳材料而投保相關保險產品。有關相關保險計劃的詳細資料及主要風險，請細閱其
產品小冊子及保單條款。

保障範圍  每名被保人賠償金額上限（港元）
住院前門診保障（最多1次） 300
住院現金保障（只限1次住院，最多15日） 每日1,000 
恩恤身故保障 250,000

B. 免費「疫苗副作用特別保障」保障內容


